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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流程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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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業程序：
2.1.本校專、兼任教師所開設之課程均應接受教學意見調查。
2.2.期中意見調查：
2.2.1.教學意見調查辦理時間：期中調查於期中考前一週至期中考前截止（依實際狀況，可彈性調整延長於期中考前二週開放學生填寫），學生於上述時間進行填答質性意見，各教師於調查完成後二週內，進入教師系統回覆，並由各系所主管審閱一週，即開放學生瀏覽老師回覆內容。
2.3.期末意見調查：
2.3.1.分為質性意見及評量兩大類：
2.3.1.1.質性意見：學生可依個人意願填答意見。
2.3.1.2.評量：學生針對修的課程題目，於「非常符合」、「符合」、「尚可」、「不符合」及「非常不符合」等選項，擇一回答。系統統計此部份之填答分數，即列為教師該課程之評點分數。
2.3.2.教學意見調查辦理時間：期末調查自期末考試後三週截止。學生於上述時間進行填寫評量及質性意見，各教師於調查完成後二週內，進入教師系統回覆，並由各系所主管審閱二週，即開放學生瀏覽老師回覆內容。
2.3.3.如填答人數少於10人，該課程評點成績不納入計算；併班上課之課程，其課程評點分數視為單一課程；合上課程之評點分數不納入各教師個人平均分數計算。
2.3.4.教發中心對於課程之教學評點分數3.5分以下者，另依「佛光大學教學意見調查結果輔導辦法」辦理。
3.控制重點：
3.1.系統依規定時間上線及關閉。
3.2.通知教師於線上系統回應文字意見。
4.使用表單：
無。
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5.1.佛光大學教學意見調查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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